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单独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为深化招生录取制度改革，探索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

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招生考试体制机

制，实施阳光工程，维护学院和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

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 2019 年单独招生

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学院单独招生工作。 

第二条  学院招生工作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选拔热爱职业教育的优质生源，采用全面考核、综合评价、

择优录取的方式，促进高职教育健康发展。 

第三条  学院招生工作接受湖北省教育厅、纪检监察部

门、考生、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四条 学校全称：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第五条 办学性质：公办 

第六条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第七条 办学层次：专科 

第八条 学校国标代码：12354   湖北省招生代码：8310 

第九条 办学地点：湖北省襄阳市 

第十条  办学特点：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以用立业”



的办学理念，致力于高职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确立了具

有自身特色的“1233”办学模式，建立了“三会主导，四方

联动”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深入推进“135”发展思路，持

续提升办学实力、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探索形成了“三对接一贯穿”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一纳入四融合”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实施了“以爱为核心，

以职业为切入点”的“四位一体”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强化

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毕业生双证率、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5%

以上。 

  学校秉承“立足襄阳，服务湖北，辐射周边，主动为地

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围绕区域支柱产

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探索形成了“四化协同”社会服务

模式，主动开展社会服务。学校被省政府认定为“湖北省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学校所属的襄阳市大学科技园被工信部

认定为“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被科技部

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被人社部评为“全国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沃野”星创天地被评为科技部首批

“星创天地”。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学校成立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凡属考试、

录取中的重大问题，由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二条  单独招生工作在学校单独招生领导小组的组

织下，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自觉接受省级招



生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按照“严格程序，加强管理，接

受监督”的原则，做到报名条件公开，选拔程序公开，录取

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公开。 

学校监督举报、申诉电话 0710-3550351。 

 

第四章  招生对象、报名方式、考核办法与录取原则 

第十三条  报考条件 

凡已通过湖北省2019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且为技

能高考或者单独招生类别的考生（高考报名号第九位为8或9）

均可报名参加我院单独招生考试。 

第十四条  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2019 年 1月 10日开通网上报名系统，

2019 年 2 月 28 日截止报名。学校可根据报名情况提前结束

报名。 

（二）报名网址：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zsxx.hbxytc.cn ）。 

（三）报名流程:登陆网报系统→查阅网报注意事项→

填写相关信息→选定报考专业→确认信息并完成网上缴费。

完成全部报名流程视为报名成功，缴费后不能再变更报考专

业，学院按缴费情况安排考试并准备考试用品，弃考考生所

缴考试费不予退回。 

（四）考试费 240 元/人。 

第十五条  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2019年单独招生计划 400人，单独招生专业和计划如下： 

http://zsxx.hbxytc.cn/


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 学费/年 计划 

特殊教育 专科 三年 5000 

400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科 三年 6500 

食品营养与检测 专科 三年 5000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专科 三年 6500 

第十六条  考试科目及考核办法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教学大纲、国家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

标准，参照全省技能高考相关标准和要求，学校组织制定招

生考试工作方案和考试大纲，上报省教育厅批准、省专家委

员会审核后，向社会公布考试大纲（样题）及考试工作方案。 

（一）考试总分为700分，考试总时间为310分钟。 

1.文化综合考试科目为语文、政治、英语三门，总分210

分，其中语文100分、政治60分、英语50分。考试试卷为语

文、政治和英语三个科目合卷，考试时间为100分钟。 

2.技能考试内容分为专业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总分

490分。专业知识考试150分，考试时间60分钟；技能操作考

试34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第十七条 考试时间及地点 

(一)考试时间：2019年3月9日——3月10日。具体科目

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二）考试地点：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主校区（襄阳市襄

城区隆中路18号）。考试区域、考场号、座位号等以准考证

为准。 



第十八条  录取规则 

学校严格按照考生成绩和省厅下达的单独招生计划，按

专业报考人数同比例分配各单招专业计划数，依考生总成绩

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总分相同时依次比较技能操作、

专业知识、语文、政治、英语成绩排序确定拟录取名单。拟

录考生放弃单独招生，按分数依次顺录后序考生。 

获得地市州级技能大赛三等奖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在考试总成绩的基础上享受 20 分加分；获得全省及

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的奖项，或具有高级工

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获得县级劳动模范（含同等荣誉）称号

的在职在岗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同

意并公示无异议后，报省招办审核，可免试录取。 

201９年３月 31日前（具体时间以省招办要求为准），

学校根据公布的录取标准和录取办法，确定拟录取名单，报

省招办审核公示。考生如对成绩提出异议，按规定对考生成

绩进行复核，并给予书面回复。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办理正

式录取手续并寄发录取通知书。 

根据教育部和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已被我院单独招生

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含技能高

考）及录取。考生录取后不能转入其他专业，不能转入其他

学校。未被我院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参加当年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含技能高考）及录取。     

第十九条  专业计划调整规则 



4 个专业总计划 400 人，学院根据报名情况对各专业计

划进行动态调整，严格执行省厅确定的总计划，最终录取人

数控制在 400人以内。 

第二十条  录取中对考生身体条件的要求：身体健康，

无传染性疾病，无色弱、色盲，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考生参加高考体检不符合相关规定，

学校将不予录取。 

第二十一条  录取工作在湖北省招生办公室领导下，由

学校组织录取。考生被我院录取后，享受与普通高校统一招

生考试录取的其他新生相同待遇。 

 

第五章 新生资格复查、收费标准、奖助学金及其他 

第二十二条 新生报到和资格复查 

（一）新生报到时，按《入学须知》要求携带录取通知

书、高考档案等必备入学材料。 

（二）新生入学后，按照湖北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对新

生进行资格复查。对在报名和考核过程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

违纪违规行为的考生，以及身体条件不符合《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的考生，我院有权取消其入学

资格。 

第二十三条 收费标准：按照湖北省教育厅、财政厅、

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第二十四条 学校奖、助学金及助学贷款设置。学校对

品学兼优的学生分别实行以下奖励和资助措施：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可采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等形式完成学业，也可享

受学校提供的困难补助。学校设有勤工助学岗位，使学生在

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得到资助。 

第二十五条 学校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

招生录取工作，对以学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等活动的中介机

构或个人，学校将依法追究其责任。由于考生和家长轻信非

法招生宣传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考生和家长负责。 

第二十六条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路 18号     

邮  编：441021 

咨询电话：0710-3513613  3513396（传真） 

13972081541（韩老师） 13807272578（赵老师） 

咨询 QQ：800087881 

招办网址：http://zsxx.hbxytc.cn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

关政策为依据。学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规定如与本

章程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本章程若有与国家有关政策不

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以国家政策和规定为依据，自发布

之日起执行。本章程由学校单独招生领导小组及招生工作处

负责解释。 

http://zsxx.hbxytc.cn/

